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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

第 9/2004號法律

《司法組織綱要法》及《民事訴訟法典》

條文的修改及附加

立法會根據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第七十一條

（一）項，制定本法律。

第一條

修改《司法組織綱要法》

第9/1999號法律第二十七條、第二十八條、第三十一

條、第三十六條及第四十四條，現修改如下：

第二十七條

列舉

一、下列者屬第一審法院：

（一）初級法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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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行政法院。

二、初級法院由民事法庭、刑事起訴法庭、輕微民

事案件法庭、刑事法庭、勞動法庭、家庭及未成年人法

庭組成。

第二十八條

民事法庭的管轄權

民事法庭有管轄權審判不屬於其他法庭管轄的民

事性質的案件，以及有管轄權審判不屬於其他法庭或法

院管轄的其他性質的案件，包括審判該等案件的所有

附隨事項及問題。

第三十一條

第一審法院的組成及法官的編制

一、第一審法院的法庭數目、法庭的確實設立或轉

為另一法庭、因法庭的設立或轉換而須重新分發卷宗，

均以行政法規訂定。

二、第一審法院及其法庭的設置，以行政命令

訂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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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在設立或轉換法庭時，法官委員會可命令將原

已設立的法庭的法官調往任何新設立的法庭，無須其

本人同意，即使屬有關法庭編制的法官亦然。

四、第一審法院法官的編制載於本法附件表一。

第三十六條

管轄權

中級法院有管轄權：

（一）【⋯⋯】；

（二）作為第一審級，審判就下列人士因履行其職

務而作出的行為，針對彼等所提起的訴訟：

（1）廉政專員、審計長、警察總局局長及海關

關長；

（2）行政會委員及立法會議員；

（三）作為第一審級，審判下列人士在擔任其職務

時的犯罪及輕微違反的案件：

（1）廉政專員、審計長、警察總局局長及海關

關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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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 行政會委員及立法會議員；

（四）【原（二）項】；

（五）【原（三）項】；

（六）在（三）項及（五）項所指案件的訴訟程序

中，進行預審，就是否起訴作出裁判，以及行使在偵查

方面的審判職能；

（七）【原（六）項】；

（八）作為第一審級，審判對下列人士及機關所作

的行政行為或屬行政事宜的行為，或所作的有關稅務、

準稅務或海關問題的行為提起上訴的案件：

（1）行政長官、立法會主席及終審法院院長；

（2）司長、廉政專員、審計長、檢察長、警察總局

局長及海關關長；

（3）立法會執行委員會；

（4）推薦法官的獨立委員會及其主席、法官委員

會及其主席、中級法院院長、第一審法院院長及監管辦

事處的法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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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檢察官委員會及其主席、助理檢察長及檢

察官；

（6）在行政當局中級別高於局長的其他機關；

（九）【原（八）項】；

（十）【原（九）項】；

（十一）【原（十）項】；

（十二）【原（十一）項】；

（十三）【原（十二）項】；

（十四）【原（十三）項】；

（十五）【原（十四）項】；

（十六）【原（十五）項】。

第四十四條

性質及管轄權

一、【⋯⋯】。

二、終審法院有管轄權：

（一）【⋯⋯】；



6

（二）【⋯⋯】；

（三）【⋯⋯】；

（四）【⋯⋯】；

（五）審判就行政長官、立法會主席及司長因履行

其職務而作出的行為，針對彼等所提起的訴訟，但法律

另有規定者除外；

（六）審判行政長官、立法會主席及司長在擔任其

職務時作出的犯罪及輕微違反的案件，但法律另有規

定者除外；

（七）審判就終審法院法官、檢察長、中級法院法

官及助理檢察長因履行其職務而作出的行為，針對彼

等所提起的訴訟；

（八）【原（六）項】；

（九）【⋯⋯】；

（十）【⋯⋯】；

（十一）【⋯⋯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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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【⋯⋯】；

（十三）【⋯⋯】；

（十四）【⋯⋯】；

（十五）【⋯⋯】；

（十六）【⋯⋯】。

第二條

修改《司法組織綱要法》附件表一及表五

第9/1999號法律附件表一及表五，現修改如下：

表一

（第三十一條第四款所指者）

第一審法院法官編制

合議庭主席 四名

初級法院法官 二十四名

行政法院法官 二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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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五

（第六十五條第一款所指者）

檢察院司法官編制

檢察長 一名

助理檢察長 九名

檢察官 二十三名

第三條

附加入《司法組織綱要法》

在第9/1999號法律內，附加第二十九條-A、第二十九

條-B、第二十九條-C及第二十九條-D，內容如下：

第二十九條-A

輕微民事案件法庭的管轄權

輕微民事案件法庭有管轄權審判應按照輕微案件

特別訴訟程序的步驟進行的訴訟，包括審判該等訴訟

的所有附隨事項及問題，但不影響獲法律賦予的其他管

轄權。



9

第二十九條-B

刑事法庭的管轄權

刑事法庭有管轄權審判不屬於其他法庭或法院管轄

的刑事或輕微違反性質的案件，包括審判該等案件的所有

附隨事項及問題。

第二十九條-C

勞動法庭的管轄權

勞動法庭有管轄權審判適用《勞動訴訟法典》的、由

勞動法律關係而生的民事及輕微違反的訴訟、附隨事項及

問題，但不影響獲法律賦予的其他管轄權。

第二十九條-D

家庭及未成年人法庭的管轄權

一、家庭及未成年人法庭負責準備及審判下列程序及

訴訟，但不影響獲法律賦予的其他管轄權：

（一）有關夫妻的非訟事件的程序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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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經法院裁定的分產訴訟及離婚訴訟，但不影響

《民法典》第一千六百二十八條第二款規定的適用；

（三）基於經法院裁定的分產訴訟及離婚訴訟而聲請

進行的財產清冊程序，以及與該財產清冊程序有關的保全

程序；

（四）宣告婚姻不成立的訴訟或撤銷婚姻的訴訟；

（五）根據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五百一十九條及第

一千五百二十條提起的訴訟；

（六）向配偶、前配偶、未成年子女、成年或已解除親

權的子女提供扶養的訴訟及執行程序；

（七）與十月二十五日第65/99/M號法令第九十五條所

列舉的特別措施有關的程序；

（八）對母親身份及推定父親身份提出爭執的訴訟；

（九）與採用、執行及重新審查十月二十五日第65/99/

M號法令所規定的措施及一般措施有關的程序。

二、家庭及未成年人法庭亦有管轄權審理在上款所指

案件中出現的任何附隨事項及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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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條

修改《民事訴訟法典》

《民事訴訟法典》第一百五十七條、第一百六十二條、

第四百九十二條、第五百二十五條、第六百九十五條及第

九百三十條，現修改如下：

第一百五十七條

分發時間

分發於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下午二時三十分，在當

值負責分發卷宗之法官主持下進行，且僅分發截至當日

上午十時交到之文件，但公眾假期除外。

第一百六十二條

文件之分類及編號

一、【⋯⋯】。

二、【⋯⋯】。

三、於設有具不同管轄權之法庭之法院，在進行以

上兩款所規定之活動前，須先行按分配管轄權之規則，

將有關文件撥予相關法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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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百九十二條

指定鑑定人之障礙

一、 【⋯⋯】。

二、下列人士獲免除擔任鑑定人之職務：

a）行政長官、司長、行政會委員及立法會議員；

b）廉政專員、審計長、警察總局局長及海關關長；

c）【⋯⋯】；

d）【⋯⋯】。

三、【⋯⋯】。

第五百二十五條

詢問方面之特權

一、下列人士享有先以書面作證言之特權，只要其

作此選擇：

a）行政長官；

b）司長、行政會委員及立法會議員；

c）終審法院法官及中級法院法官；

d）檢察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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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）廉政專員、審計長、警察總局局長及海關關長；

f）【⋯⋯】；

g）【⋯⋯】；

h）【⋯⋯】；

i）【⋯⋯】。

二、行政長官亦享有在其居所或辦公處所接受詢

問之特權，按其選擇而定。

三、【⋯⋯】。

四、【⋯⋯】。

第六百九十五條

就執行作出傳喚或通知

一、如並無任何須初端駁回請求執行之最初聲請

之理由，或須命令對該聲請作出補正之理由，則法官命

令傳喚被執行人於二十日期間內作出支付或指定予以

查封之財產；但不影響第一百七十七條-A第一款c項規

定之適用。

二、【⋯⋯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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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百三十條

形式

一、勒遷之訴在其宣告階段應按照通常訴訟程序

之步驟進行，但不影響下款之規定，且須作以下數條所

載之變更。

二、如僅以欠繳租金作為依據之勒遷之訴，在其宣

告階段，應按照簡易訴訟程序之步驟進行，無須合議庭

之參與，但須作以下數條所載之變更。

三、然而，如被告提出反訴之利益值超過第一審法

院之法定上訴利益限額，勒遷之訴其後應按照第一款

所規定之步驟繼續審理。

第五條

附加入《民事訴訟法典》

在《民事訴訟法典》內，附加第一百七十七條-A，以

及在第五卷內，附加第十六編，由第一千二百八十五條至第

一千二百九十七條，內容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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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七十七條-A

無須事先批示之傳喚

一、就下列類別之訴訟，向本人傳喚無須事先批示；

辦事處應同時採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款所規定之兩種方式

作出傳喚，以及採取使該傳喚能依規則實行之其他措施：

a）按照輕微案件特別訴訟程序之步驟進行之訴訟；

b）在宣告階段按照簡易訴訟程序之步驟進行之勒遷

之訴；

c）按照通常訴訟程序之步驟進行之支付一定金額之

執行之訴，但債務之金額以不超過第一審法院之法定上訴

利益限額為限。

二、上款之規定不適用於下列程序及情況：

a）保全程序；

b）對可能不事先聽取被聲請人陳述之問題作出裁判

之情況；

c）第三百九十八條第二款規定之情況；

d）在第三人之參加之附隨事項中，須傳喚被召喚參加

訴訟程序之第三人之情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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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在繳納最初預付金或無須繳納預付金則在收到起

訴狀二十日後，不論任何原因，如仍未能作出傳喚，尤其是

並未收到收件回執，須將卷宗連同關於已採取之措施及傳

喚不能達成之原因之報告送交法官。

四、如屬上款所指情況，法官應命令立即作出公示傳

喚，但不影響下令同時採取嘗試向本人作出傳喚之措施。

第十六編

輕微案件訴訟程序

第一千二百八十五條

範圍

一、凡利益值不超過第一審法院之法定上訴利益限額

且為達至以下任一目的之訴訟，適用有關輕微案件之特別

訴訟程序形式：

a）判處給付一定金額以履行金錢債務；

b）行使法律賦予消費者之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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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為著第一款之效力，且在不影響可獨立考慮之定

期作出給付之情況下，訂定案件之利益值時應以引致原告

提出請求之法律關係之總金額為準；但如任意將之分成若

干部分以圖達至利用此一特別訴訟程序形式之目的，則對

此分割行為無須理會。

三、為確定適用之訴訟程序形式及是否可對判決提起

上訴之目的，無須理會因可能提出之反訴而引致案件利益

值之增加。

第一千二百八十六條

起訴狀

一、起訴狀應載明：

a）當事人之身份資料及其居所；如屬可能，亦指明其

工作地方；

b）原告提出請求所依據之事實之說明；

c）請求；

d）案件利益值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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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）所提出之證據。

二、起訴狀無須以分條縷述之方式作出，並可使用表

格提交。

第一千二百八十七條

傳喚

一、按照第一百七十七條-A之規定傳喚被告時，應通

知其有關第六百七十三條第二款及第三款所規定之告誡，

並特別提醒其注意下列事宜：

a）為保護其權利，應參與訴訟程序；

b）如不參與訴訟程序，可導致其敗訴，而法院可判處

其滿足原告之請求及支付訴訟費用；

c）隨著訴訟程序之進行，可在不再通知被告之情況

下，剝奪屬其所有之動產或不動產，包括現金及其部分薪

俸或工資。

二、如須進行公示傳喚，公告僅須在第一百九十四條

第四款所指報章上刊登一次。



19

第一千二百八十八條

答辯

一、被告得於十五日內答辯及提出證據。

二、第一千二百八十六條第二款之規定，適用於答

辯狀。

第一千二百八十九條

反訴

一、如被告提出之請求符合第一千二百八十五條第一

款所規定之要件，反訴得予受理。

二、第一千二百八十六條之規定，經作出適當配合後，

適用於反訴。

三、如反訴僅因所提出之請求之利益值超過第一審法

院之法定上訴利益限額以致不能繼續獲處理，則請被告更

正該利益值；如不作更正者，反訴不予受理。

第一千二百九十條

對反訴之答覆

一、如被告提出反訴，原告得於接獲依據第

四百一十一條之規定命令作出之通知後十五日內，就反訴

作出答覆及提出證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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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第一千二百八十六條第二款之規定，適用於對反訴

之答覆。

第一千二百九十一條

附隨事項

不得受理任何第三人之參加之附隨事項，但屬輔助參

加及第三人透過異議表示之反對則除外。

第一千二百九十二條

訴辯書狀階段之終結、清理及指定

審判聽證之日期

一、訴辯書狀階段於提出答辯或對反訴作出答覆時

終結，因而不得受理其他訴辯書狀。

二、收到答辯或對反訴作出之答覆後，法官須立即審

理根據訴訟程序當時所處之狀況已容許其審理之所有問

題，但無須篩選出事實事宜。

三、如訴訟必須繼續進行，則法官須指定審判聽證之

日期，而該聽證應於二十日內進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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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千二百九十三條

訴訟程序之中斷及棄置

訴訟程序中斷及棄置之期間，分別縮減為三十日

及六十日。

第一千二百九十四條

辯論及審判之聽證

一、於辯論及審判之聽證開始時，法官試行調解雙方

當事人；如調解不成，則命令進行證明措施。

二、法官不限於審理由當事人提供之證據，而可命令

調查在其謹慎裁斷下認為對案件作出良好裁判屬必需及

適當之其他證據。

三、由法官負責詢問證人，詢問內容涵蓋其認為對案

件作出良好裁判屬重要之所有事宜。

四、每詢問一名證人後，任何當事人，或其由他人代

理時，其訴訟代理人，均得請求法官向該名證人提出附加

問題。

五、調查證據完成後，各當事人，或其由他人代理時，

其訴訟代理人，得作出簡短之口頭陳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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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千二百九十五條

判決

判決須立即經口述載於紀錄中，但法官鑑於案件複

雜，認為應以書面作出判決者，得於十日內作出。

第一千二百九十六條

判決之執行

一、如須執行判決，必須按照簡易執行程序之步驟

進行。

二、第一千二百八十七條之規定，經作出適當配合後，

適用於第八百二十條所規定之對被執行人之通知。

第一千二百九十七條

補充規定

對於本編未規範之事宜，依次補充適用以下規定：規

範簡易普通宣告訴訟程序之規定；規範通常普通宣告訴訟

程序之規定；一般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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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條

生效及過渡規定

一、本法律自公佈翌日起生效，而其規定適用於待決

的訴訟程序；但第二款至第五款所規定者除外。

二、第9/1999號法律經修訂的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八

條的規定，以及第二十九條-A、第二十九條-B、第二十九

條-C及第二十九條-D的新條文，於民事法庭及刑事法庭開

始運作之日起生效。

三、民事法庭自開始運作之日起，暫時行使第9/1999

號法律第二十九條-A、第二十九條-C及第二十九條-D所

規定的管轄權，直至分別設置輕微民事案件法庭、勞動法

庭、家庭及未成年人法庭之日為止，但暫時由刑事法庭行

使有關輕微違反訴訟程序的管轄權除外。

四、《民事訴訟法典》經修訂的第一百五十七條、第

一百六十二條、第六百九十五條及第九百三十條的規定，以

及第一百七十七條-A的新條文，於民事法庭開始運作之日

起生效，並僅適用於該日及之後提起的訴訟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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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《民事訴訟法典》第五卷新第十六編的規定，於輕

微民事案件法庭開始運作之日起生效，但不適用於待決的

訴訟程序。

六、在九十日內重新公布第9/1999號法律，但不影響

以上數款的規定；為此，須引入第7/2004號法律及本法律

對該法所作的修改。

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二日通過。

立法會主席 曹其真

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二日簽署。

命令公佈。

行政長官 何厚鏵



書名：

組織及出版：

排版、印刷及釘裝：

封面設計：

第9/2004號法律 –《司法組織綱要法》及《民事訴訟法典》

         條文的修改及附加

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

印務局

印務局

450本

二零一七年四月

ISBN 978-99965-52-76-2

Título:  Lei n.º 9/2004 – Alterações e Aditamentos à Lei de Bases da 
 Organização Judiciária e ao 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
Organização e edição: Assembleia Legislativa da RAEM
Composição, impressão e acabamento: Imprensa Oficial
Concepção de capa: Imprensa Oficial
Tiragem: 450 exemplares
Abril de 2017
ISBN 978-99965-52-76-2

 

南灣湖畔立法會前地立法會大樓

Aterros da Baía da Praia Grande, Praça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
Edf.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
電話 Telefone: (853) 2872 8377 / 2872 8379
圖文傳真 Telefax: (853) 2897 3753
電子郵箱 E-mail: info@al.gov.mo
網址 http://www.al.gov.mo

印刷量：



ISBN 978-99965-52-76-2

9 789996 552762


	02) Lei-9-2004_cn
	03) Lei-9-2004_pt (25-44)



